《2025年连州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
工作方案》政策解读

《2025年连州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已发连州市财政局和连州市农业农村局征求意见，现将《方案》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全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对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开展快速检测，及时发现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问题食用农产品，进一步防控我市食用农产品销售环节质量安全风险，以技术手段强化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用农产品消费质量安全。”为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保障快检工作按要求规范开展，切实提升我市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安全，及时完成我市2025年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共21600批次的工作任务，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制定了《2025年连州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
二、起草过程
根据《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全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3月18日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2025年连州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拟定了我市开展2025年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的主体和总任务批次数量、快检的重点品种和项目、快检试剂采购和管理、开展快检的方式等具体事宜。发连州市财政局和连州市农业农村局征求意见，经连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最终形成《方案》。
三、主要内容 
（一）开展快检的主体和总任务数
1.2025年连州市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的零售市场共8家，分别是：连州市人民路市场、连州市南门市场、连州城北市场、连州市城西市场、连州市商业广场、连州市金源市场、东陂镇东陂市场、星子镇星子市场，同时对其他的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开展快检，确保完成计划任务总批次数量。
2.快检总任务批次数量以检验项次统计。结合食用农产品上市销售的季节性特点，科学选定品种，年度内覆盖水产品、蔬菜、水果等消费量大的食用农产品。除市场休市和淡季、休渔期等时间节点外，零售市场原则上每周开展快检不少于3天，并关注节假日消费特点，有所侧重加强开展快检。2025年全市快检任务总批次数量是21600批次。
（二）开展快检的重点品种和重点项目
[bookmark: _GoBack]参考省局在相关文件中明确的《食用农产品快检重点项目清单》组织开展快检，原则上检测项目对应重点品种快检批次所占总批次数比例不少50%。每个水产品样品原则上检测1个项目，最多不超过2个项目。水产品抽检品种应覆盖市场内售卖的鱼、虾、贝等重点品种。果蔬类产品快检要结合运用酶抑制率法（分光光度法）和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胶体金试纸条），采取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果蔬的批次数量原则上应不少于果蔬实际完成批次数量的50%。
（三）开展快检试剂的采购和管理 
省局下发的快检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快检试剂、快检耗材、食用农产品样品等工作费用支出的补助，要严格落实快检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同时按照清远市局财务序时进度要求支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综合历年快检工作所掌握的情况、质量评价结果等因素采购试剂，把好试剂采购关，并严格做好快检试剂出入库台账。
（四）开展快检的方式 
1.开展快检要有相应设施设备和制度。快检单位应具备相应设施设备和环境条件，并制定快检人员培训、设施设备管理、操作规程等制度。
2.快检操作人员要经过专业培训。快检操作人员应经过食品检验检测专业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掌握快检操作规范、质量管理等知识和技能。委托开展快检的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对机构的培训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3.严格规范抽样和快检。抽样人员发现无合法来源的食用农产品不得抽样并立即报告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发现无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合格凭证（市场开办者已落实入场查验快检合格除外）食用农产品的，报告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市场开办者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快检操作人员应记录快检食用农产品和被检测单位（或摊位）名称、供货方姓名及联系电话、检测项目、检测时间、检测结果、快检试剂、检测人员签名等信息。通过快检仪器生成的检测结果，应作为原始记录存档，对无法作为原始记录长期保存的检测结果，应通过拍照等电子化方式存档。快检操作人员及所在机构对快检过程、数据、结果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可追溯负责。抽样量原则上不得少于50g，留样时间不得少于48小时。要定期对快检设备进行维护或校准，确保快检设备正常运作。
4.严格按标准要求报送快检数据。组织开展的快检数据要于当天内上传至广东省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省局系统），由于停电、设备故障等特殊原因，可在48小时内补录。
5.及时准确公布食用农产品快检信息。组织开展的快检无特殊情况应于当天上午10:00前完成并及时将快检结果送达市场开办者、销售者。市场开办者、销售者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通过公示栏或电子屏幕等公布快检结果信息。公布的食用农产品快检信息应包括样品名称、被检测单位（或摊位）、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注明俗称）、检测结果、判定结论等。公布的食用农产品快检信息应真实、客观、易懂，不得误导消费者。
6.妥善处置食用农产品快检发现的问题产品。食用农产品快检结果表明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被抽查的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立即暂停销售相关产品。对快检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快检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快检方法，复检期间应暂停销售。销售者认可快检结果的，由监管部门或受委托开展快检的机构现场监督销毁并记录留存问题食用农产品销毁数量、产地、销售者、销毁方式等内容，留存销毁影像信息；涉及入场销售者的也可由市场开办者落实管理责任进行销毁或者无害化处理。
7.加强跟踪监管与信息共享。对快检发现问题产品的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及时跟进监督检查或结合年度食品抽检任务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要督促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主体责任，督促市场开办者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准入把关，并与上游部门加强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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